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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文件
鲁城院〔2021〕37 号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关于印发《二级管理经费划拨及使用暂行

办法》的通知

各院系、各处室：

《二级管理经费划拨及使用暂行办法》已经党委会研究通

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

2021 年 10 月 9 日



— 2 —

二级管理经费划拨及使用暂行办法

为深化学院二级管理改革，进一步明确与规范各二级院系

经费的划拨、使用和管理，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促

进学院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

法。

一、指导思想

积极推进二级院系财权与事权的有机统一，建立责、权、

利相统一的运行机制，增强二级院系办学活力，促进学院管理

从直接管理、过程管理为主向宏观调控、目标管理为主转变，

提高学院二级管理水平。学院办学经费实行一级分配、二级管

理的财务管理体制。通过对二级院系实施二级管理，积累经验，

为全面推行学院财务二级管理奠定基础。

二、划拨原则

经费划拨遵循“科学合理、经济高效、监督严格”的原则，

实施年度预算，超支不补。各二级院系教职工的基本工资和绩

效工资按照规定由学院统一发放，不占用二级院系的经费。各

院系开展各类社会服务产生的收入，该部分收入的管理及使用

按照学院《社会服务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本方案中的经费划拨与使用是指除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

创收经费外的划拨经费。

三、划拨经费构成



— 3 —

二级院系划拨经费 Z 由定额经费 D 和浮动经费 F 两部分组

成，其中，定额经费 D 由基本业务经费 D1（即二级院系当年全

日制在校生财政实际拨付的学费及实收的住宿费总额 M 的

10%）、学生实训定额经费 D2、培训定额经费 D3、专业建设定额

经费 D4、合作办学定额经费 D5五部分构成；浮动经费 F 由二级

院系教职工超编缺编补贴 F1、学生流失率浮动经费 F2两部分组

成。最终划拨的经费（Z=D+F=D1+D2+D3+D4+D5+ F1+ F2）将用于学

生管理、日常教学、师资培训、专业建设等方面。

马克思主义学院划拨经费由基本业务经费 D1、师资培训经

费 D2、思政建设经费 D3、定岗定编人员浮动经费 F 两部分组成。

最终划拨的经费（Z=D1+D2+D3+F）将用于日常教学、师资培训等

业务。

（一）二级院系

1. 基本业务经费（D1）

D1=10%M

M 为二级院系当年全日制在校生财政实际拨付的学费及实

收住宿费总额。

住宿费收缴率低于 98%，欠收部分的 50%由二级院系承担，

从应拨经费中扣除；住宿费收缴率在 98%—99%之间，该区间所

收缴住宿费的 20%划拨给二级院系；住宿费收缴率超过 99%，超

出部分的 50%划拨给二级院系。

该经费在校生人数由学工与保卫处根据当年 9 月实际情况



— 4 —

提供数据，住宿费的收费金额、缴费率根据收费系统中数据计

算。

2.学生实训经费（D2）

经费划拨的基数按该二级院系当年在校生人数计算。拨付

标准是中餐学院 720 元/人、 西餐学院 810 元/人、中德智能制

造系 270 元/人、现代商务系 108 元/人、文化与创意系 270 元/

人、旅游与服务系 162 元/人，其中 70%用财政资金予以保障，

30%用社会服务收入保障。

该经费在校生人数由学工与保卫处根据当年 9 月实际情况

提供数据。

3.师资培训经费（D3）

D3=1500 元/人*各二级院系当年教职工人数

该经费当年教职工人数由组织人事处按当年 9 月实际情况

提供数据。

4.专业建设经费（D4）

D4=10000 元/专业*各二级院系当年招生专业数

该浮动经费招生专业数由教务处按当年 9 月实际情况提供

数据。

5.合作办学经费 D5

D5=20 元/生*合作办学单位当年在校生人数

该浮动经费合作办学单位当年在校生人数由学工与保卫处

按当年 9 月实际情况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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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超编缺编补贴（F1）

F1=∑Qi

（1）专任教师：根据各二级院系师生比与学院平均师生比

比较，具体浮动标准为：

与学院平均师生比上下比例不超过 5%的，不进行调整；

高于全院平均水平 5%的每高于 1%，则扣除当年固定划拨经

费 400 元（Q1）；

低于全院平均水平 5%的每低于 1%，则补贴当年固定划拨经

费 500 元（Q2）。

（2）行政人员（指中层干部、综合办公室主任/科员）：

根据学院定岗定编方案，每超编 1 人，则在当年固定划拨

经费基础上扣除 20000 元（Q3）；

每缺编 1 人，则在当年固定划拨经费基础上补贴 20000 元

（Q4）。

该浮动经费根据组织人事处按预算年度实际情况提供的数

据计算。

7.浮动经费 F2

经费划拨的基数按该二级院系的学生流失率计算。

学生流失率高于 5%，每高 0.1%由二级院系承担 400 元，从

应拨经费中扣除；

学生流失率在 5%—4%之间，不进行调整；

学生流失率低于 4%，每低 0.1%划拨给二级院系 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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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浮动经费学生流失率根据学工与保卫处每年 9 月按上一

学年实际情况提供的数据计算。

（二）马克思主义学院（通用能力建设中心）

1. 基本业务经费（D1）

D1=3000 元/人×通用能力专任教师人数

该经费通用能力专职教师人数由组织人事处按马克思主义

学院当年 9 月实际情况提供数据。

2. 师资培训经费（D2）

D2=1500 元/人×通用能力专任教师人数

该经费通用能力专职教师人数由组织人事处按马克思主义

学院当年 9 月实际情况提供数据。

3.思政建设经费（D3）

D3=30 元/人*在校生人数

该经费在校生人数由学工与保卫处根据当年 9 月实际情况

提供数据。

4. 浮动经费（F）

F=∑Pi

根据组织人事处定岗定编方案，每超编 1 人，则在当年固

定划拨经费基础上扣除 20000 元（P1）；

每缺编 1 人，则在当年固定划拨经费基础上补贴 20000 元

（P2）；

该浮动经费根据组织人事处按马克思主义学院预算年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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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提供的数据计算。

四、划拨经费的使用

（一）二级院系

二级院系划拨经费的使用主要分为教学经费和学生管理经

费两部分，具体使用要求为：

1. 教学经费（10%D1+D2+D3+D4+F1+F2）

（1）日常教学费（10%D1+F1+F2）：主要用于日常教学业务

支出，主要包括：办公费、差旅费、会议费、一般设备维护及

耗材更换费用、资料印刷费、技能大赛费用、各种非课堂教学

任务补贴及其他奖励等。各项奖励和补贴由部门月末统计、按

权限审批后，交组织人事处纳入工资统一发放。

（2）学生实训经费（D2）：主要用于日常教学学生实训支

出，主要包括实训费、专用材料费及实训设备设施的维修费等。

（3）师资培训费（D3）：由各二级院系自行组织或批准参

加学术会议、培训以及职业资格认证的费用。

（4）专业建设经费（D4）：由学院或二级院系以一般或者

专项任务安排的专业建设工作，包括专业群建设、人才培养方

案制定、课程标准制定、精品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校

内外实训基地建设、教材开发与建设、课程改革项目等，具体

支出要求需参照《专业（课程）建设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执行。

2. 学生管理经费（90%D1+D5）

（1）日常学生管理费（90%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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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生活动经费（含班费 5-10 元/生/年、党团教育活动经

费）；

②学生奖学金；

③夜间学生管理绩效；

④班主任费(含早课、德育课费用)。

其中③④由二级院系月末统计按权限审批后，交组织人事

处纳入工资统一发放。

（2）合作办学定额经费（D5）：主要用于对合作办学单位

的常规管理。

二级院系经费构成及使用方向图解

划拨

经费
构成类别 构成项目 资金使用方向

Z

定额经费 D

基本业务经费 D1

10%日常教学

90%学生管理

学生实训经费 D2 学生实训

师资培训经费 D3 师资培训

专业建设经费 D4 专业建设

合作办学经费 D5 学生管理

浮动经费 F
超编缺编补贴 F1

日常教学
学生流失率 F2

（二）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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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划拨经费(Z=D1+D2+D3+F)主要用于日常

教学组织，具体要求为：

（1）日常教学费（D1+75%D3+F）：主要用于教学业务支出，

主要包括：

办公费、差旅费、会议费、一般设备维护及耗材更换费用、

课程建设费、资料印刷费、技能比赛费用、德育教学费、各种

非课堂教学任务补贴及其他各类奖励等。各项奖励和补贴由部

门月末统计、按权限审批后，交组织人事处纳入工资统一发放。

（2）师资培训费（D2+20%D3）：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自行组织

或批准参加学术会议、培训以及职业资格认证的费用。

（3）党员、学生教育活动经费（5%D3）

马克思主义学院经费构成及使用方向图解

划拨经费 构成类别 构成项目 资金使用方向

z
定额经费 D

基本业务经费 D1 日常教学

师资培训经费 D2 师资培训

思政建设经费 D3

75%日常教学

20%师资培训

5%教育活动

浮动经费 F 超编缺编补贴 F 日常教学

五、管理与审批

（一）财务处为各二级院系建立专用账户，所有项目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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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财务处统一核算与管理,各二级院系的经费要专款专用。

（二）预算内各项经费的支出标准，各二级院系要参照学

院相关政策标准执行，若学院无相关政策标准，各二级院系需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制度或实施办法，按学院议事规则上会

批准后方能实施。

（三）划拨经费的使用，须按规定权限逐级审批。二级院

系报销费用单项金额（同一事项开具多张发票的，视为一个单

项）在 5000 元（含 5000 元）以内的，报销单据由经手人签字，

二级院（系）院长（主任）、副书记签批，到财务处经财务稽核

后予以报销；单项金额在 5000—10000 元（含 10000 元）以内

的，报销单据由经手人签字，二级院（系）院长（主任）及副

书记、分管领导签批，到财务处经财务稽核后予以报销；单项

金额在 10000 元以上的，报销单据由经手人签字，二级院（系）

院长（主任）及副书记、分管领导、院长（或院长委托财务分

管领导）签批，到财务处经财务稽核后予以报销。职能部门费

用报销审批参照上述权限执行。

预算外资金使用及预算内大额资金使用与管理按照学院

议事规则审议通过后执行。

（四）各二级院系年度预算和决算需提交本院系党政联席

会审议通过，对本部门员工予以公示，做到财务公开、透明。

六、监督与评价

各二级院系的经费纳入学院审计范围，审计职能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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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定期进行业务审计。各二级院系要认真做好经费管理与使用

情况的预算绩效评价自评工作，年中初评，年末总评，及时总

结经验，弥补不足，改进工作。各二级院系每学期要进行账务

公开，增加财务开支的透明度。纪委办公室要加强督导，不断

提高经费管理工作水平。

七、其他

如遇财政政策发生变动，本办法按政策变动进行调整。本

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未尽事宜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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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城市服务技师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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